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第 1060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10 年 07 月 30 日

案由摘要：政府採購法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9年度上字第 1060號

上  訴  人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代  表  人  賴俊達               

訴訟代理人  李承志  律師

            黃文承  律師

被 上訴 人  鼎晟營造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郭浩榮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2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 13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承攬上訴人辦理「『新北市ＯＯ區 104年度道路瓶頸打

    通工程開口契約』之分案工程『ＯＯ區ＯＯ街 000巷道路瓶頸打通

    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於民國 105年 3月 1日竣

    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市工務局）依政府採購法

    第 70條第 3項、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5條第 3項

    規定，於 105年 5月 16日辦理系爭工程現場督導進行查驗，並

    由新北市工務局偕同上訴人、監造單位和建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和建公司)以及被上訴人至現場進行路面瀝青混

    凝土鑽心取樣，取樣位置為「ＯＯ街 000巷及ＯＯ路 000巷 0弄交

    接處」，取樣人員為新北市工務局鄭肇軒、和建公司丁進興

    及被上訴人工地主任高啟榮。並將系爭工程之瀝青混凝土鑽

    心試體（收件編號：1600227，下稱 227號試驗報告），送至

    欣鴻顧問有限公司中和實驗室(下稱欣鴻實驗室)辦理試驗，

    因欣鴻實驗室表示該實驗室並無檢驗瀝青混凝土之相關儀器

    ，故請三方填寫委外測試顧客同意書，填列編號：10505160



    3，於 105年 5月 17日由欣鴻實驗室將 227號試驗報告之試體轉

    送朋岳有限公司（下稱朋岳公司 ）進行檢驗。嗣上訴人發

    現被上訴人所提供之「試驗報告：1060243」(下稱 243號試

    驗報告)非屬新北市工務局 105年 5月 16日辦理系爭工程現場

    督導時現場鑽心之試體報告，涉及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

    ，經上訴人於 105年 6月 4日查明屬實後，於 105年 6月 8日以新

    北中工字第 1052065378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被上訴人依

    系爭工程契約第 20條第 1款第 6目解除全部契約、依系爭工程

    契約第 20條第 5款扣發被上訴人應得之工程款並不發還履約

    保證金，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擬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被上訴人對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不服，

    提出異議，經上訴人 105年 6月 28日新北中工字第 1052067520

    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仍維持原處分。被上訴人循序提

    起行政訴訟，因原處分已執行完畢，乃訴請確認異議處理結

    果及原處分為違法。經原審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 134號號判決

    （下稱原判決）確認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為違法。上訴人

    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

    記載。

三、原判決確認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為違法，係略以：

  ㈠依原處分說明一及申訴審議於判斷書理由末段之記載，迄原

    審法院審理中，上訴人以 106年 9月 8日書狀主張被上訴人涉

    及偽造之情事為「包括『調換試驗報告作假』，即以偽造之委

    外測試顧客同意書，重新送請檢驗之試驗報告替換，並謊稱

    合格…及『共同偽造履約相關文件』即委外測試顧客同意書，

    並以該委外測試之結果調換不合格之報告」等語，綜合上開

    意旨，上訴人所認定之事實相關人、事、地等情節並不詳盡

    ，應係指被上訴人負責人或其員工與人共同以偽造之委外測

    試顧客同意書，將另外採檢之檢體送驗，經朋岳公司在檢驗

    完成後所出具之為合格之 243號試驗報告，記載與不合格之 2

    27號試驗報告相同之「取樣者」、「送樣者」、「試樣種類

    」、「取樣部位」等項目，再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提出，企

    圖矇混。



  ㈡105年 5月 21日被上訴人聲稱為自主管理之必要，而自行另外

    採取系爭工程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交欣鴻實驗室檢驗；

    嗣因該室負責人蔣忠成貪圖一時之便，自行複印 105051603

    號（即 227號試驗報告）委外測試顧客同意書，接連導致朋

    岳公司所出具合格之 243號試驗報告，記載與不合格之 227號

    試驗報告相同之「取樣者」、「送樣者」、「試樣種類」、

    「取樣部位」等項目之誤；嗣被上訴人員工吳淑惠分開將兩

    份報告送給監造廠商和建公司；和建公司員工陳虹君先收到

    試驗結果合格的報告（243號試驗報告），再收到試驗結果

    不合格的報告（227號試驗報告），兩份均交給主管丁建興

    判讀後，先後發文送至上訴人承辦人吳介豪，第 1份報告（2

    43號試驗報告）是 105年 6月 3日送抵，第 2份報告（227號試

    驗報告）是 105年 6月 6日送抵等事實，業經相關證人郭鴻樟

    、高啟榮、蔣忠成、吳淑惠、陳虹君及上訴人承辦人吳介豪

    分別到庭證明、結證在卷。則上訴人所指偽造委外測試顧客

    同意書，實係蔣忠成圖一時之便所為，如有涉及偽變造之犯

    嫌，應係蔣忠成變造經鄭肇軒等人簽名之 105051603號委外

    測試顧客同意書，尚無法證明被上訴人公司之人員與蔣忠成

    有共同之謀意；又該委外測試顧客同意書，乃共同採驗之兩

    造雙方代表同意欣鴻實驗室將檢體委由朋岳公司檢驗，此與

    履行契約所必需之履約文件尚屬有間。另朋岳公司製作之 24

    3號試驗報告有錯載「取樣者」等項目，亦乏證據可資證明

    係被上訴人員工與何人共同偽造。

  ㈢又上訴人於發現上情後，認郭鴻樟、高啟榮、蔣忠成涉及偽

    造文書罪嫌而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經該署分

    以 106年度偵字第 14350號偵字偵辦，以郭鴻樟、高啟榮得悉

    第 1份報告為不合格後，竟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之犯意，先於不詳時地，將上開委外同意書之編號變造為

    105051604號，再由高啟榮於 105年 5月 23日，將該變造之委

    外同意書及被上訴人重新製作之瀝青樣本交由不知情之蔣忠

    成而行使之。復由蔣忠成將該變造之委外同意書及第 2次樣

    本交予不知情之朋岳公司林於言檢驗（收件編號 1600243號

    ），致林於言出具壓實度符合業主要求之不實報告即第 2份



    報告予被上訴人，再由不知情之本工程監造即和建公司將之

    回報上訴人及新北市工務局，足以生損害於上訴人及新北市

    工務局對於案件驗收管理之正確性。因認郭鴻樟、高啟榮涉

    犯刑法第 216條、第 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而

    提起公訴，並對蔣忠成作成不起訴處分。惟該公訴案件，最

    終經臺灣高等法院以第 2份報告為朋岳公司業務上製作之文

    書，非郭、高 2人業務上所製作，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郭

    、高 2人與朋岳公司負責人林於言間，就製作上開內容不實

    之第 2份報告有何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亦無證據證明林於

    言係明知不實事項而基於業務上登載不實之犯意，製作不實

    之第 2份報告，則第 2份報告即非刑法第 215條所規定之業務

    上登載不實文書。故郭、高 2人縱使明知第 2份報告有上開不

    實記載，仍交予和建公司轉交上訴人、新北市工務局而行使

    ，仍不得以刑法第 216條、第 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罪相

    繩，而以 108年度上易字第 1358號判決無罪確定。另關於檢

    察官起訴郭鴻樟、高啟榮就 105051604號委外同意書部分，

    涉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亦經一審之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以 106年度易字第 1125號判決無罪確定。上訴人原處

    分所依據之事實為被上訴人公司人員涉及偽、變造履約文件

    之停權事由，顯然難以成立。

  ㈣本件被上訴人於異議時即已主張原處分作成前未予陳述意見

    之機會，上訴人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指政府採購法已提供異議

    程序，即無庸再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顯然誤解此一程序對於

    基本權保障之意義。且由本件相關刑事、行政司法程序進行

    之結果，益見在上訴人作成處分時，對於事實未能清楚掌握

    ，亦未覈實進行調查，尤可見其未提供被上訴人陳述意見機

    會之不當，自已違反正當行政程序。原處分之作成，已基於

    錯誤之事實，復無一語及於予以停權 3年如何與被上訴人行

    為相當；或如何與所欲達成之目的即維持採購市場安全、促

    進廠商公平競爭，合於比例原則之論究。乃迄審理中經原審

    法院一再曉諭，上訴人始補充敘明，惟此益見處分作成時並

    未裁量及此。此關涉停權期間之長短，於被上訴人工作權、

    財產權之保障重大，殊無允許上訴人恣意為之，事後再予探



    求之理。上訴人所為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有事實錯誤、違

    反正當行政程序、比例原則之違法，申訴審議判斷未予糾正

    ，亦有不當等由為據。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上訴人 105年 5月 21日進行第 2次採樣之原因，係因已知悉試

    驗不合格，竟未就試驗不合格結果為任何應對處置或進行任

    何改善，直至 105年 6月 3日會中仍稱試驗結果合格，其行為

    自顯然悖於一般「抽查不合格之處理方式」，而難謂上訴人

    並無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履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可言。上訴人

    以處分作成即已存在之事實，追補作為認定被上訴人有違反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之理由，原判決均未置一詞

    ，逕以前開主張已非原處分所認定之事實，將原處分不利於

    被上訴人部分及異議處理結果予以撤銷，顯有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 114條第 2項之規定，而有適用法規違誤之處。

  ㈡被上訴人既自承 243號試驗報告之試體乃係其自行鑽心取樣送

    驗所得，且確提供該試驗報告予上訴人時，並未表明該試驗

    報告乃非 105年 5月 16日鑽心取樣之試體，則本件被上訴人故

    意以不實履約文件，而欲使上訴人認定系爭工程驗收結果為

    合格之事實自屬明確，依行政罰法第 42條第 6款、行政程序

    法第 103條第 5款自無庸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本件上訴人業

    依政府採購法第 102條第 1項之規定給予被上訴人異議之機會

    ，其亦有提出異議、申訴之救濟，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

    第 7款之規定，自毋庸再行提供被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原判決認定未給予陳述意見機會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云云，

    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處。

  ㈢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1款可知並無法規授予行政機關

    裁量權，又依原處分說明，已載明本件事實乃係被上訴人故

    意提供不實之履約文件，並載明法令依據為政府採購法第 10

    1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已足使被上訴人得以知悉獲致結論

    的理由何在，應已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96條關於理由記載之要

    求，原處分應無違誤之處，原審卻謂原處分未就予以停權 3

    年如何與被上訴人行為相當，顯有恣意云云，其顯有適用法

    規違誤之處。  



五、本院查：

  ㈠按「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

    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法。」「機關辦

    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

    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四

    、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依前條第

    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 101條第 1款

    至第 5款情形或第 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3年

    。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行為時

    (下同)政府採購法第 1條、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此款於 108

    年 5月 22日修正為「四、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

    約，情節重大者。」）及第 103條第 1項第 1款分別定有明文

    。依上開規定可知，政府採購法之制定，係為建立政府採購

    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

    保採購品質等目的，故其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裁規範，用語

    雖有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但因規範目的並非

    一致，未必能作相同之解釋，準此，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原不以行為人成立刑事犯罪之偽造、變造文

    書罪為必要，無論有權或無權製作文件者偽造、變造履約文

    件，凡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而明顯妨礙採

    購品質及依約履行目的之確保，均應包括在內。

  ㈡次按行政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第 133條及第 189

    條第 1項規定，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拘束，且依職權調查證據，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

    當完全之辯論，及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

    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

    其敍明或補充之；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得心證之

    理由，記明於判決。基於行政訴訟之職權調查原則，法院必

    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法院在對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遵守「訴訟資料之完整

    性」及「訴訟資料之正確掌握」之要求。前者乃所有與待證



    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無論有利或不利於訴訟當事人之任何

    一造，都必須用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亦即法院負

    有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

    明理由，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第 133條之

    應依職權調查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㈢查原判決以前揭理由，認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為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之決定，異議處理結果有事實錯誤等違法，申訴審議判

    斷遞予維持，亦有不當，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

    有理由等情，固非無見。惟依系爭工程契約第 15條第 2款第 3

    目約定，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不符合系爭契約規定者，上

    訴人得予拒絕，被上訴人應於限期內免費改善、拆除、重作

    、退貨或換貨，上訴人得重行查驗、測試或檢驗。承攬廠商

    品質管制規定第 16條第 9項規定，被上訴人施工如有與設計

    規範或樣品不符或履約品質瑕疵項目者，被上訴人應進行拆

    除重作、改善、補强、鑑定、檢討責任等必要處置措施，並

    依期限提報缺失改善結果。被上訴人所提報缺失改善情形，

    結果不實或逾期未完成改善，每次上訴人得處以違約金。經

    查，新北市工務局依政府採購法第 70條第 3項、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5條第 3項規定，於 105年 5月 16日辦

    理系爭工程現場督導進行查驗，並由新北市工務局偕同上訴

    人、監造單位和建公司以及被上訴人至現場進行路面瀝青混

    凝土鑽心取樣，取樣位置為「ＯＯ街 000巷及ＯＯ路 000巷 0弄交

    接處」，取樣人員為新北市工務局鄭肇軒、和建公司丁進興

    及被上訴人工地主任高啟榮。是以，檢驗報告之取樣檢驗樣

    品自應從新北市工務局於 105年 5月 16日進行查驗之抽樣而來

    ，始足保證系爭工程路面瀝青混凝土具有符合系爭契約要求

    之品質。否則，若任由被上訴人以自行採樣之其他試體作為

    送驗樣品，將取得檢驗合格之報告送交上訴人，自難認該報

    告仍可作為系爭工程路面瀝青混凝土符合品質要求之保證。

    是被上訴人於系爭採購案若涉以非 105年 5月 16日查驗之路面

    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檢驗樣品及檢驗報告(即 243號試驗報告

    )提供上訴人，即屬以虛偽不實之文件履約，如有妨礙採購

    品質及依約履行目的之確保，依上開規定及說明，仍將符合



    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要

    件。原判決逕以委外測試顧客同意書如有涉及偽變造之犯嫌

    ，應係蔣忠成變造，尚無法證明被上訴人公司之人員與蔣忠

    成有共同之謀意。另朋岳公司製作之 243號試驗報告有錯載

    「取樣者」等項目，亦乏證據可資證明係被上訴人員工與何

    人共同偽造。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上易字第 1358號刑事判

    決以無法證明被上訴人前代表人郭鴻樟、工地主任高啟榮與

    朋岳公司林於言間，就製作不實之 243號試驗報告有何犯意

    聯絡與行為分擔，且 243號試驗報告非刑法第 215條所規定之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而不得以刑法第 216條、第 215條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罪相繩，判決其等無罪等情，認定被上訴人

    不成立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之行為，其所表示之

    法律見解，稽諸前揭規定與說明，難認妥適，容有判決適用

    法規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其違背法令，自屬有理。

  ㈣次查，原處分已載明：「……說明：一、有關貴公司提供之『試

    驗報告：0000000』，非屬本府工務局 105年 5月 16日辦理『新

    北市○○區 104年度道路瓶頸打通工程開口契約』工程督導時現

    場鑽心之試體，涉及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本所 105年 6月

    4日查明屬實，將依據『新北市○○區 104年度道路瓶頸打通工

    程開口契約』(契約編號：1042082409)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如下：……」等語(原審卷 1第 18頁），足見，上訴人

    認定被上訴人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4款之行為係

    被上訴人提供 243號試驗報告涉及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

    則原審應調查審究被上訴人何以未說明並標示清楚 243號試

    驗報告非 105年 5月 16日查驗之路面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檢驗

    樣品及檢驗報告，卻提供上訴人作為履約之用?被上訴人於 1

    05年 6月 3日開會時何以說明試驗結果合格?而未明白告知上

    訴人 243號試驗報告非 105年 5月 16日查驗之路面瀝青混凝土

    鑽心取樣檢驗樣品及檢驗報告?亦未告知上訴人 105年 5月 16

    日查驗之路面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檢驗樣品及檢驗報告結果

    不合格?上開問題攸關被上訴人是否明知 243號試驗報告非 10

    5年 5月 16日查驗之路面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檢驗樣品及檢驗

    報告，屬不實之文件，卻提供上訴人履約之用的判斷，非無



    進一步探求之餘地。原判決漏未對被上訴人於系爭採購案有

    無以自行採取之其他檢驗樣品，提供不實之履約文件等事實

    為認定，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1項、第 133條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㈤再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

    之機會︰……七、相對人於提起訴願前依法律應向行政機關聲

    請再審查、異議、復查、重審或其他先行程序者。」行政程

    序法第 103條第 7款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既依政府採購法第

    75條規定，已就原處分給予被上訴人提出異議之機會，被上

    訴人亦已依法提出異議(原審卷 1第 18至 20頁)，依前開規定

    ，得不給予被上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故原判決以被上訴人

    於異議時即已主張原處分作成前未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上訴

    人及申訴審議判斷均指政府採購法已提供異議程序，即無庸

    再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顯然誤解此一程序對於基本權保

    障之意義。且由本件相關刑事、行政司法程序進行之結果，

    益見在上訴人作成處分時，對於事實未能清楚掌握，亦未覈

    實進行調查，尤可見其未提供被上訴人陳述意見機會之不當

    ，自已違反正當行政程序云云，核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㈥依政府採購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凡廠商有同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4款情形，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自刊登之次日起

    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此 3年不

    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期間，立法者並未

    賦予機關決定期間長短之裁量權，故機關並無裁量餘地。則

    原判決以本件處分之作成，已基於錯誤之事實，復無一語及

    於予以停權 3年如何與被上訴人行為相當；或如何與所欲達

    成之目的即維持採購市場安全、促進廠商公平競爭，合於比

    例原則之論究。此關涉停權期間之長短，於被上訴人工作權

    、財產權之保障重大，殊無允許上訴人恣意為之，事後再予

    探求之理部分，亦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㈦綜上，原判決既有上揭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

    響判決結果，上訴論旨指摘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並因事證尚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有由原審再行調

    查審認之必要，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



    。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國  成  

                              法  官  蕭  惠  芳

                              法  官  曹  瑞  卿

                              法  官  高  愈  杰

                              法  官  林  惠  瑜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  宜  婷

資料來源：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10年 1月至 12月）第 396-406頁


